
《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行为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

为进一步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维护医保基金

安全和保障参保人员基本医疗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监督办法》等法

律法规，我局起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行为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公众可在 2020 年 5 月 27 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

意见。

１．电子邮箱：nxybjjjgc@126.com

２．通讯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57 号（信通大厦），

邮编 750002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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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欺诈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行为处理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维护医

保基金安全和保障参保人员基本医疗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监督办

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加强社会保险领域涉嫌诈骗犯罪案件

移送工作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医保服务医师诚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域内医疗保障机

构、定点公立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医疗保障基金包括：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公务员补助和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第三条 医疗保障机构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欺诈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行为：

（一）“监守自盗”、“内外勾结”，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二）以伪造、变造、隐藏、涂改、销毁医疗文书、医学

证明、票据凭证、电子信息或虚构医疗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

（三）提供虚假疾病诊断证明、病历、处方和医疗票据等

资料骗取基本医疗保障基金；



3

（四）明知是虚假报销凭证而违规支出基本医疗保障基金；

（五）私自将非医保药品、耗材、诊疗项目等调整成医保

项目进行报销；

（六）以兼职、顾问等形式有偿为定点医药机构提供规避

医疗保障管理的培训和指导；

（七）其他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

第四条 定点公立医疗机构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欺诈骗取

医疗保障基金行为：

（一）“监守自盗”、“内外勾结”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二）允许非参保人员以参保人员名义就医；

（三）伪造、变造、隐藏、涂改、销毁医疗文书、医学证

明、票据凭证、电子信息或虚构医疗服务项目、倒卖基本医疗

保险药品；

（四）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

（五）超标准收费或分解、重复收费骗取医保基金；

（六）为不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审批门诊大病或出具虚假

的门诊大病认定证明；

（七）组织、教唆、诱导或协助他人骗取基本医疗保障基

金支出；

（八）其他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

第五条 对相关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一经查实，除

追缴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外，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理：

（一）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1000 元以下的，情节较轻的，给

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等组织处理，情节较重的给予行政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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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等处分；

（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1000 元（含 1000 元）以上、3000

元以下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行政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

过、降低岗位等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开除等处分；

（三）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3000 元（含 3000 元）以上的，

给予开除处分；

（四）以机构（含内设部门、科室）名义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进行处理。对组织者按机构（含内设

部门、科室）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总数额从重处理；

（五）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被查实两次及以上的从重处理。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执业（助理）医师，依照《执业医师法》

的相关规定给予警告、暂停执业活动、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行

政处罚。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共产党员视情节轻重，依照《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条 医疗保障机构、定点公立医疗机构（含内设部门、

科室）负责人管理不力、单位内部人员违反本规定问题突出并

被查实的，应追究单位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医疗保障机构、定

点公立医疗机构发生被上级部门机构查实的违反本规定重大问

题或涉及人员（内设部门、科室）较多，情节较重，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或查处不力的,责令限期整改，并严肃追究机构主要负

责人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鼓励、支持各医保

经办机构和定点公立医疗机构加大内部相关问题的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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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净化从业环境。

第七条 医疗保障机构、定点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完善本

单位医疗保障基金管理和使用制度，开展经常性教育，主要负

责人是本单位医疗保障基金管理第一责任人。

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医疗保障机构、定点公

立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基金管理工作。应当会同纪检监察机构对

医疗保障机构、定点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保障基金管理、经办、

使用行为进行监督。

第八条 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公布投诉举报途径，方

便社会各界投诉举报。对医疗保障机构、定点公立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违反本规定行为的投诉举报，有关机构应当及时受理，

坚决予以查处，做到有诉必查、查实必究。

第九条 定点民营医药机构的从业人员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条 此前发布的有关办法或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

本规定为准。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按照职责分别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两年。


